
獎學金名稱 孫雲燾教授紀念獎學金 梁文夫與蘇喜雀夫婦紀念獎學金 魏如圭老師紀念獎學金 業江美玉清寒獎學金 葉媞校友紀念獎助學金 吳雲生、馮士榮清寒獎助學金

辧法更新日期
107.05.15-106學年度第2995次本校行政會議核備通

過

109.12.18-109學年度第5次藥學專業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

107.12.25-107學年度第3025次本校行政會議核備通

過

109.12.18-109學年度第5次藥學專業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
111.12.02-111學年度醫學院第4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09.27  第3130次行政會議通過

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二年級以上

在學學生

本院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及研究

所二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

本院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及研究

所二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

本系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在學學

生

本院大學部或研究所在學學生 本院大學部或研究所在學學生

藥學系(大，研) 藥學系(大，研)、臨藥所 藥學系(大，研)、臨藥所 藥學系(大) 藥學系(大，研)、臨藥所 藥學系(大，研)、臨藥所

名額(每學年) 至少4名 4名 2名 2名 3名 4名

金額(新台幣) 2~5萬元/每名 2萬元/每名 2萬元/每名 1萬元/每名 5萬元/每名 5萬元/每名

申請時間及地點

1. 上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GPA)

3.38 (含)以上，無一科不及格，且

無懲處紀錄

1. 上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GPA)

3.38(含)以上，無一科不及格，且

無懲處紀錄

1. 上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GPA)

3.38(含)以上，無一科不及格，且

無懲處紀錄

1. 上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GPA)

3.38 (含)以上，無一科不及格，且無

懲處紀錄

1. 前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GPA)

達3.38(含)以上，無一科不及格，

且無懲處紀錄。踴躍參加校內社團

並積極服務者優先

2. 具清寒證明者，上一學年之學業成

績平均2.92(含)以上，無一科不及格

，且無懲處紀錄；大學一年級新生，

於高中(職)成績優良、德行評量及綜

合表現評語優等且無懲處紀錄

2. 具清寒證明，前一學年之學業成

績平均達2.92(含)以上，無一科不

及格，且無懲處紀錄。踴躍參加校

內社團並積極服務者優先

3. 家庭經濟困頓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

需要幫助者

3. 大學一年級新生，於高中(職)成

績優良、德行評量及綜合表現評語

優等且無懲處紀錄。踴躍參加校內

社團並積極服務者優先

繳交資料

1. 申請書

2. 歷年成績單正本

3. 獎懲紀錄證明書(含獎懲事由)

4. 其他相關證明(例如清寒證明)

1. 申請書

2. 歷年成績單正本

3. 獎懲紀錄證明書(含獎懲事由)

4. 其他相關證明

1. 申請書

2. 歷年成績單正本

3. 獎懲紀錄證明書(含獎懲事由)

4. 其他相關證明

1. 申請書

2. 歷年成績單正本

3. 獎懲紀錄證明書(含獎懲事由)

4. 清寒證明資料正本

1. 申請書

2. 歷年成績單正本

3. 獎懲紀錄證明書(含獎懲事由)

4. 家庭經濟需要幫助者：全戶前一年

度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含兄弟姐妹所得) (無則免附)

5.家中遭逢重大變故證明(無則免附)

6. 其他相關證明

1. 申請書

2. 歷年成績單正本

3. 獎懲紀錄證明書(含獎懲事由)

4. 清寒證明文件正本

備註(限制1)

獲得本獎學金學生不得兼領其他

公費或本校管理之其他獎學金，

以維普惠本校學生之宗旨

獲得本獎學金學生不得兼領本校

管理之其他獎學金，以維普惠本

校學生之宗旨

獲得本獎學金學生不得兼領其他

公費或本校管理之其他獎學金，

以維普惠本校學生之宗旨

(無) 獲領本獎助學金者不得兼領其他公費

或本校管理之其他獎學金，以維普惠

本校學生之宗旨

獲領本獎助學金者，得兼領其他獎

助學金。但其他獎助學金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申請人如於當學年

度已申請或獲領其他獎助學金者，

於申請本獎助學金時應清楚說明其

他獎助金來源及金額，作為本獎助

學金審查時之整體考量

備註(限制2)
獲獎之學生於該年度應協助藥學

教研相關活動一次

獲獎之學生於該年度應協助藥學

教研相關活動至少一次

獲獎之學生於該年度應協助藥學

教研相關活動一次

(無) 獲獎之學生於該年度應協助藥學教研

相關活動一次

獲獎之學生於該年度應協助藥學教

研相關活動一次

申請者上一學年之學業成績無一科

不及格，且無懲處紀錄者

藥學專業學院各項獎助學金   對照表

申請對象

申請資格

(符合其中之一)

2. 具清寒證明者，上一學年之學

業成績平均2.92(含)以上，無一科

不及格，且無懲處紀錄

2. 具清寒證明者，上一學年之學

業成績平均2.92(含)以上，無一科

不及格，且無懲處紀錄

2. 具清寒證明者，上一學年之學

業成績平均2.92(含)以上，無一科

不及格，且無懲處紀錄

每年12月底前向院辦提出申請，實際申請時間依公告為準


